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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关于
印发深化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

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推进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专项整治，巩固提升农

村供水保障水平，我厅制定了《深化“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，

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”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本地实际，明确量化目标、责任分工、实化整治措施，扎实开

展专项整治工作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2 年 5 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 建 省 水 利 厅
闽水函〔2022〕34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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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“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，巩固提升
农村供水保障水平”工作方案

按照省纪委监委巩固提升“点题整治”工作要求，深化推进

“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，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”项目，

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深化推进整治工作，进一步补齐农村供水设施短板，规

范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，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农村供水问题，强

化流域断面水质监测，提升供水服务水平。

1. 推进工程建设。2022 年计划投资 45 亿元，新启动 50 个

规模化水厂建设，铺设管道 6000 公里，受益 210 万人。农村自

来水普及率由 88.73%提升至 89.1%。加强技术指导，规范农村供

水工程建设管理。

2. 提升供水服务水平。完成县级供水应急预案制定和集中

式供水工程供水服务电话设立。强化运行管理，加强监督排查，

对反映和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缺水的底线问

题。

3. 强化水质监测。组织各地启动开展 122 条与农村饮用水

源地相关的重点小流域乡镇交接断面水质抽查监测，每年检测频

次不少于 6次。

二、责任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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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“点题整治”巩固提升工作由厅农水水电处牵头负责，

河湖管理处配合开展。

1.农村供水设施老化、配套不完善问题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

和管理水平不高、后期维修管护薄弱问题，由厅农水水电处负责

推进、督促和指导工作。

2.与农村饮用水源地相关的重点小流域乡镇交接断面水质

抽查监测工作由厅河湖管理处具体负责督促、指导。

三、整治措施

1. 推进工程建设，提升保障水平。针对农村供水设施老化、

配套不完善问题，持续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重点推进农村

供水工程建设，补齐工程设施短板，进一步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

平。加强“智慧水务”建设，推进规模化水厂净水流量、浊度、

pH值等在线监测，提升供水水质。

2. 出台规范文件，强化建管指导。针对农村供水工程建设

和管理水平不高问题，出台《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导

则》《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管理规程》，适时开展宣贯

工作，指导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在水源、水厂、管网、信息化等

方面实行规范化建设，在组织、工程运行、水质、供水信息系统、

安全等方面实行标准化管理，提升供水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平。

3. 加强工程管护，提升服务水平。着力整治农村供水工程

维修管护薄弱、供水服务水平不高问题。落实市县农村供水“三

个责任”，用好中央维修养护资金，做好农村供水设施日常维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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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积极探索农村供水工程管护机制，指导有条件的县（市、

区）成立专业化维修养护队伍或开展购买服务。指导各地制定县

级供水应急预案，督促供水管理单位设立供水服务电话，完善服

务机制，提升供水服务水平。

4. 强化水质监测，组织溯源分析。针对农村供水水源易发

生水质不稳定，监测不足的问题，省水利厅组织各地启动开展

122条与农村饮用水源地相关的重点小流域乡镇交接断面水质抽

查监测和评价工作，对水质下降和水质不稳定等问题，组织开展

污染溯源分析，制定整改措施。

5. 强化监督排查，巩固整治成果。强化对乡镇重点小流域

的现场检查。持续推进农村供水监督电话工作机制，及时回应解

决群众诉求。围绕供水薄弱地区、脱贫人口和供水易反复人群开

展常态化排查监测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列出清单，建立台账，及时

落实整改，加强动态跟踪，防止问题反复，巩固农村供水脱贫攻

坚成果。

6. 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健康用水。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

网站、新媒体等途径，多渠道开展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经验

成效、饮水安全等方面宣传，引导农村群众关心支持、积极参与

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，提高农民群众健康饮水、节约用水意

识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1. 准备阶段（2022 年 5 月 15 日前完成）。各设区市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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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水利局要根据本工作方案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

实施方案，明确量化目标、责任分工、细化整治内容、实化整治

措施，组织辖区内各县区扎实开展专项整治。5月 15 日前，各

设区市水利局将市本级和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实施方案报送至厅农

水水电处。

2. 排查阶段（2022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）。省水利厅将农村

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和供水服务质量纳入强监管工作计划，抽查

10个县，每个县不少于 5处农村供水工程。各设区市水利局要

组织辖区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对照《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》，认

真开展排查工作，做到 标准清、情况明、底数准 。重点排查以

下几类：一是纳入年度投资计划项目，要确保年度投资完成，真

正发挥工程效益；二是对去年动态排查监测发现的问题，要组织

开展 回头看 ，巩固整改成果；三是对群众通过监督渠道反映的

农村供水问题，要及时受理，建立台账，落实解决措施，对排查

发现的问题，要列出问题清单，及时反馈给供水单位，跟踪整改

情况，确保问题解决；四是对重点小流域乡镇交接断面水质抽查

监测中发现的水质下降或者水质不稳定问题，要及时组织技术分

析研判，开展污染源分析，形成问题清单。五是对尚未编制县级

供水应急预案的县（市、区），要及时组织力量，抓紧编制供水

应急预案；六是对未设立供水服务电话的集中式供水工程，水利

部门要督促供水管理单位，及时设立，完善停水提前告知、抢修

进度说明等服务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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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整改阶段（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）。坚持“属地负

责、边查边改”原则，由县级水利部门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责任

人、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，督促镇、村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逐

个落实整改。对因管护问题导致供水反复的，要加强农村供水工

程水费收缴工作，落实维修管养经费，建立健全管护制度，明确

专管人员，为群众提供持续可靠、稳定保障的饮用水。对发现的

重点小流域乡镇交接断面水质问题，要充分发挥河长制平台作

用，及时报请相关河长研究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按部门职能分工明

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，切实推动问题整改。对仍未完成县级供

水应急预案制定和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服务电话设立的，要督促

县区和供水管理单位及时完成。对一些短期内难以整改，需要通

过工程措施解决的，由县级水利部门协调制定计划、落实资金，

限期整改到位。

各设区市要及时跟踪调度各县区进展情况，每月 25 日前向

省水利厅农水水电处报送进展情况。

4. 验收阶段（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）。各设区市水利

局要对本地区农村饮水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，及时总结好

经验好做法，10 月 15日前将本辖区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报省

水利厅农水水电处。驻水利厅纪检监察组将会同省水利厅有关处

室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或抽查。

省级农村饮水安全监督举报电话：0591−837096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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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fjysjd@sina.com



抄送：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，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

